设施向社会共享的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、使用说明及工作记录文件
一、管理办法（政策规范类）
1. 总则
目的：明确共享设施范围（如充电桩、无障碍车位、接驳车等），促进资源公平高效利用，服务公众需求。
依据：参照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及地方共享设施管理法规。

2. 管理职责
主体责任：明确运营方（物业/业主单位）、监管方（政府主管部门）职责分工。
协作机制：建立跨部门协调小组（如交通、住建、电力部门）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。

3. 共享规则
开放范围：  
充电设施：非高峰时段（22:00-次日8:00）向社会车辆开放。  无障碍车位：优先保障残障人士，闲置时可临时开放给特殊需求群体（如孕妇、伤病员）。  
接驳车：在园区/景区非自用时段提供预约制共享服务。  
使用权限：  
    通过线上平台实名认证申请使用权，审核通过后发放电子通行证。残疾人车位需上传残疾证/医院证明 ，系统自动匹配优先权。

4. 监督与处罚
违规处理：占用共享设施未授权或超时使用，首次警告、二次列入黑名单（限制使用权限30天）。  
投诉渠道：公示监督电话、线上反馈入口，48小时内响应并处理。


二、实施方案（操作执行类）
1. 实施步骤
阶段一（筹备期）：  
  调研需求：统计周边社区、企业共享需求，确定开放设施类型与时段。  
  设施改造：加装智能地锁、监控摄像头、扫码支付终端。  
-阶段二（试运行）：  
  选定试点区域（如停车场东区），开展3个月试运行，收集用户反馈。  
  调试系统：优化预约平台接口，确保与充电桩、门禁系统数据互通。  
阶段三（全面推广）：  
  正式发布共享规则，通过媒体、社区公告宣传。  
  建立运维团队，提供24小时故障应急响应。

2. 技术支撑
智能化平台：  
  开发集成 预约、导航、支付、评价 功能的共享平台，支持微信/支付宝接入。  
  数据对接：与城市智慧停车平台、残联数据库互联，实现信息核验。  
物联网设备：  
 充电桩加装 电量监测模块 ，无障碍车位设置 占用感应报警器 。

三、使用说明（用户指南类）
1. 适用对象
社会车辆（含私家车、网约车）、残障人士、临时特殊需求群体。

2. 使用流程
充电桩使用：  
  扫码进入小程序→② 选择空闲桩→③ 插枪充电→④ 结束支付→⑤ 自动解锁地锁。  
无障碍车位预约：  
  上传证件→② 审核通过→③ 预约时段→④ 抵达后车牌识别入场→⑤ 超时自动计费。  

3. 注意事项
禁止非授权车辆占用共享车位，违者纳入信用记录。  
充电完成后30分钟内驶离，超时按2元/分钟加收资源占用费。

四、工作记录文件（执行留痕类）
1. 台账模板
|日期|设施类型|使用人次|故障报修|处理结果|责任人|  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  
| 2024-08-01 | 充电桩 | 35 | 2号桩通信中断 | 当日修复 | 张某 |  
| 2024-08-01 | 无障碍车位 | 12 | 无 | | 李某 |  

2. 巡查日志
频次：每日2次（早晚高峰后）。  
内容：设施完好性、标识清晰度、违规占用情况、卫生状况。  

3. 用户反馈记录表
| 反馈时间 | 用户身份 |问题描述|解决措施|满意度|  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  
| 2024-08-01 09:30 | 私家车主 | 充电桩支付失败 | 系统升级后解决 | ★★★★☆ |  
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配套工具
共享设施电子地图：在平台标注开放设施位置、实时状态（如“空闲/占用/故障”）。  
应急联络卡：张贴于设施旁，包含运维电话、报警电话、监督电话。  
实施效果评估量化指标：共享设施利用率提升至70%以上 ，投诉率下降至 ≤5%。  
社会效益：减少资源闲置，助力低碳出行，提升城市包容性。  

通过上述文件的系统化制定与执行，可实现 规范管理、便捷服务、全程可追溯的共享目标。
